
基金管理人：恒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送出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本半年度报告已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签字同

意，并由董事长签发。

基金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

标、净值表现、利润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

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６

月

３０

日止。

§２

基金简介

２．１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简称 恒越核心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６２９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基金管理人 恒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４８

，

６９４

，

９２２．７１

份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恒越核心精选混合

Ａ

恒越核心精选混合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６２９９ ００７１９３

下属分级基金的前端交易代码

００６２９９ －

下属分级基金的后端交易代码

００６３１３ －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４８

，

４３１

，

５９２．４０

份

２６３

，

３３０．３１

份

２．２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本基金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主要投资于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上市公司股票和优质债券，追求长期稳健的资产增

值。

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通过对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国家经济周期、财政货币政策、证券市场流动性等因素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结

合市场上各大类资产的估值水平及市场情绪的比较分析， 评估各类别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 适度调整基金资产在股

票、债券及现金等大类资产之间的配置比例。

２

、股票投资策略

Ａ

股市场和港股市场的优势行业具有差异性和互补性，本基金将充分挖掘资本市场互联互通资金双向流动机制下

Ａ

股市场和港股市场的投资机会。本基金将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投资于香港股票市场，不使用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人（

ＱＤＩＩ

）境外投资额度进行境外投资。

本基金以企业基本面研究为核心，结合实地调研，重点考察上市公司的行业发展前景、行业地位、核心竞争力、持

续盈利的能力、成长性、公司治理结构等，综合运用市盈率法（

Ｐ／Ｅ

）、市净率法（

Ｐ／Ｂ

）、市盈率

－

长期成长法（

ＰＥＧ

）、折现现

金流法（

ＤＣＦ

）等估值方法对上市公司的估值水平进行分析比较，自下而上精选具有核心竞争优势且估值合理的上市公

司股票进行投资。

３

、债券投资策略

在保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宏观经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资金流动性等影响市场利率的主要因素进行

深入研究，结合新券发行情况，综合分析市场利率和信用利差的变动趋势，采取久期调整、收益率曲线配置和券种配置

等投资策略，在控制各类风险的基础上，把握债券市场投资机会，以获取稳健的投资收益。

４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对市场利率、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条款、支持资产的构成和质量、提前偿还率、风险补偿收益和市场流动

性等因素的综合分析，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进行投资，以获得稳定收益。

５

、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投资策略

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兼具权益类证券与固定收益类证券的特性，具有抵御下行风险、分享股票价格上涨收益

的特点。本基金对可转换债券和可交换债券的选择主要通过结合其债性和股性兼具的特征，在对公司基本面和转债条

款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估值分析，投资于公司基本面优良、具有较高安全边际和良好流动性的标的，以获取稳健的

投资回报。

６

、中小企业私募债投资策略

本基金对中小企业私募债的投资主要从“自上而下”判断景气周期和“自下而上”精选标的两个角度出发，结合信

用分析和信用评估，同时通过有纪律的风险监控实现对投资组合风险的有效管理。

７

、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进行股指期货投资时，将根据风险管理原则，以套期保值为主要目的。通过对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运行

趋势的研究，结合股指期货的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的估值水平，采用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合约品种，与现货资产进行

匹配，通过多头或空头套期保值等策略进行套期保值操作，以达到降低投资组合整体风险的目的。

本基金还将充分考虑股指期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性特征，运用股指期货对冲市场系统性风险、大额申购赎

回等特殊情形下的流动性风险。

８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对权证标的证券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权证定价模型评估其合理价值，并充分考量可投权证

品种的流动性等因素，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投资。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５５％＋

中证香港

１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２０％＋

中债总全价指数收益率

×２５％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高于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本基金除了投资

Ａ

股外，还可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投资港股通标的股票，需承担汇率风险以及香港市场的风险。

２．３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项目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名称 恒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负责人

姓名 孙霞 王海燕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８０３６３９５８ ０５７４－８９１０３１７１

电子邮箱

ｓｕｓａｎ．ｓｕｎ＠ｈｅｎｇｙｕｅｆｕｎｄ．ｃｏｍ ｗａｎｇ－ｈａｉｙａｎ＠ｎｂｃｂ．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９８７０００ ９５５７４

传真

０２１－８０３６３９８９ ０５７４－８９１０３２１３

２．４

信息披露方式

登载基金半年度报告正文的管理人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ｅｎｇｙｕｅｆｕｎｄ．ｃｏｍ

基金半年度报告备置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

２２７７

号永达国际大厦

２１０２

室

§３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基金级别 恒越核心精选混合

Ａ

恒越核心精选混合

Ｃ

３．１．１

期间数据和指标 报告期（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报告期（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期已实现收益

５

，

０１０

，

４７７．３４ ９

，

１８９．９０

本期利润

３

，

３７１

，

６３６．１７ －１１

，

０１３．８１

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０．０５８６ －０．０４４１

本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

２．９８％ －７．１８％

３．１．２

期末数据和指标 报告期末（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期末可供分配基金份额利润

０．０３４８ ０．０４１０

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５０

，

１１７

，

３００．１２ ２７４

，

１３４．８５

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３４８ １．０４１０

注：

１

、本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生效，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到本报告期末不满一年。

２

、上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费、基金

转换费等），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３

、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

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４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起增设恒越核心精选混合

Ｃ

类基金份额，原基金份额转为恒越核心精选

Ａ

类

基金份额。

３．２

基金净值表现

３．２．１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恒越核心精选混合

Ａ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一个月

３．３１％ ０．６９％ ４．２４％ ０．７５％ －０．９３％ －０．０６％

过去三个月

－５．７９％ １．１９％ －０．５５％ ０．９４％ －５．２４％ ０．２５％

过去六个月

２．９８％ １．００％ １６．５５％ ０．９８％ －１３．５７％ ０．０２％

过去一年

３．４８％ ０．８９％ １２．８９％ ０．９４％ －９．４１％ －０．０５％

过去三年

－ － － － － －

过去五年

－ － － － － －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

至今

３．４８％ ０．８９％ １２．８９％ ０．９４％ －９．４１％ －０．０５％

恒越核心精选混合

Ｃ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一个月

３．４４％ ０．６９％ ４．２４％ ０．７５％ －０．８０％ －０．０６％

过去三个月

－７．１８％ １．２３％ －３．８１％ ０．９５％ －３．３７％ ０．２８％

过去六个月

－ － － － － －

过去一年

－ － － － － －

过去三年

－ － － － － －

过去五年

－ － － － － －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

至今

－７．１８％ １．２３％ －３．８１％ ０．９５％ －３．３７％ ０．２８％

注：

１

、本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生效，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到本报告期末不满一年。

２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起增设恒越核心精选混合

Ｃ

类基金份额，原基金份额转为恒越核心精选

Ａ

类

基金份额。

３．２．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

１

、本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生效，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到本报告期末不满一年。

２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起增设恒越核心精选混合

Ｃ

类基金份额，原基金份额转为恒越核心精选

Ａ

类

基金份额。

§４

管理人报告

４．１

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经理情况

４．１．１

基金管理人及其管理基金的经验

恒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越基金”或“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６２７

号文批准，

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取得营业执照正式成立，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

许可证》。公司注册地址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

２２７７

号永达国际大厦

２１０２

室。公司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

由挚信资本创始人李曙军先生 （持股比例

６５％

， 出资

６５００

万元）、 公募基金团队 （五家合伙企业合计持股

２０％

，出资

２０００

万元）以及江苏今创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１５％

，出资

１５００

万元）共同发起设立。

２０１８

年公司发行成立了恒越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恒越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截

止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管理的两只产品资产规模合计

１

亿元，服务

１５００

余名客户。

４．１．２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及基金经理助理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期限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刘徽

本基金基金经

理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１７

刘徽先生，恒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

经理兼研究总监。 具备超过

１６

年的投资

研究经验，特许金融分析师（

ＣＦＡ

）持证

人，硕士毕业于美国贝勒大学商学院。曾

在华富基金管理公司担任研究员，自

２００３

年起在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投资部就职，任高级副

总裁

／

高级执行董事，从事

Ａ

股、港股和美

国中概股的研究和投资工作。

李静

本基金基金经

理、研究总监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 １３

本科硕士均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

学相关专业。 拥有

１３

年证券研究投资经

验，自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加入上海重阳投资有限

公司，历任行业研究员、资深分析师、投

资经理等岗位，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起在上海重阳

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从事投资研究

工作。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加入恒越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公司成立后，就职于权益投资部，

任基金经理。

注：

１．

刘徽先生自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７

日辞任公司研究总监，由李静女士接任。

２．

此处的“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分别为公告确定的聘任日期和解聘日期。

３．

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４．２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等

有关基金法律文件的规定，本着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作基金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

上，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本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合法合规，不存在违反基金合同和损害基金

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４．３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公平交易情况的专项说明

４．３．１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和公司制定的

公平交易相关制度，从授权、研究分析、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业绩评估等环节严格把关，在投资管理活动中

公平对待不同投资组合，严禁直接或者通过与第三方的交易安排在不同投资组合之间进行利益输送，切实

防范利益输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４．３．２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了异常交易监控与报告相关制度。本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有可

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

４．４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的说明

４．４．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上半年股市经历了一季度亢奋，二季度回落震荡态势，整体先扬后抑。本基金在

５

月份建仓期满，仓位进

行了较大提升，具体运行中，主体考虑风险收益比原则，持有白马蓝筹为主；同时会依据估值和成长性评估，

精选部分发展潜力强劲的中小市值公司。截止

６

月底，本基金仓位较为中性，股票仓位在

７０％

左右，主要布局

在先进制造、银行、医药、家电汽车以及公用事业领域。

４．４．２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本报告期末，恒越核心精选

Ａ

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３４８

元，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２．９８％

，同

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１６．５５％

；截至本报告期末恒越核心精选

Ｃ

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４１０

元，本报告期基金

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７．１８％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３．８１％

。

４．５

管理人对宏观经济、证券市场及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从资金供求角度看，

２０１９

年至今资金依然没有看到明显增量， 我们预计下半年资金改善环比不会非常

显著，但总体情况较

２０１８

年要大幅改善。增量关键看下半年外资流入进度和比例（上半年流入低于预期，外

资行为受美股影响较大），而中长期我们认为外资流入趋势非常确定。

从价值中枢判断，我们预计

３

季度中枢水平稳定，但基于三因素之间月度数据和事件冲击，市场波动可

能加大，尤其是经济和盈利层面的变化可能会加大市场波动，但预期临近三季末和国庆事件，市场向上动力

会更明确（经济基本面和风险偏好可能共振）。

基于对三季度市场判断，我们整体思路是以稳健防风险为主，在没有看到重大因素变化之前，仓位保持

中性，等待更明确加仓机会。在标的选择上，秉承“优化风险收益比”原则，根据基本面和价值评估，动态优

化。

４．６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估值程序等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设有估值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关制度及流程。估值委员会主要负责基

金估值相关工作的评估、决策、执行和监督，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允与合理。报告期内相关基金估值政策由托

管银行进行复核。公司估值委员会由总经理负责，成员包括基金核算、风险管理、行业研究方面的业务骨干，

均具有丰富的行业分析、会计核算等证券基金行业从业经验及专业能力。基金经理如认为估值有被歪曲或

有失公允的情况，可向估值委员会报告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各方不存在任何重大利益冲突，一切以投资

者利益最大化为最高准则。

４．７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利润分配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期末，根据基金合同和相关法律的规定，本基金无应分配但尚未分配的利润。

４．８

报告期内管理人对本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情形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报告

期内，本基金存在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情况，截至报告期末，基金资产净值恢

复至

５

，

０００

万元以上。

§５

托管人报告

５．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托管人遵规守信情况声明

本报告期内，本托管人在本基金的托管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完全尽职尽责地履

行了应尽的义务。

５．２

托管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运作遵规守信、净值计算、利润分配等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托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托管

协议的规定，对本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进行了必要的监督，对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

格的计算以及基金费用开支等方面进行了认真地复核，未发现本基金管理人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的行为。

５．３

托管人对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等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发表意见

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收益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注：财务会计报告中的“金融工具风险

及管理”部分未在托管人复核范围内）、投资组合报告等数据真实、准确和完整。

§６

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

６．１

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恒越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附注号

本期末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６．４．７．１ ４９７

，

２６８．１７ ５０

，

５３１

，

９５３．２６

结算备付金

－ －

存出保证金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６．４．７．２ ３８

，

９３４

，

４９４．８４ ２９

，

１００

，

６２０．００

其中：股票投资

３５

，

３３８

，

８４４．４４ ４

，

８６４

，

４４８．００

基金投资

－ －

债券投资

３

，

５９５

，

６５０．４０ ２４

，

２３６

，

１７２．００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贵金属投资

－ －

衍生金融资产

６．４．７．３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６．４．７．４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１１．００ ４６

，

０００

，

３０５．００

应收证券清算款

－ －

应收利息

６．４．７．５ ７２

，

９９０．４６ ７５３

，

５６３．６９

应收股利

１０４

，

３０８．００ －

应收申购款

－ ９８．５２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资产

６．４．７．６ － －

资产总计

５０

，

６０９

，

０７２．４７ １２６

，

３８６

，

５４０．４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附注号

本期末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负 债：

短期借款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６．４．７．３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

应付证券清算款

－ －

应付赎回款

６５

，

８７７．４７ ２

，

３０１

，

０９８．９０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６１

，

８７６．７６ ２８８

，

２３３．００

应付托管费

４

，

１２５．１３ １９

，

２１５．５４

应付销售服务费

４７．１６ －

应付交易费用

６．４．７．７ － －

应交税费

－ －

应付利息

－ －

应付利润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负债

６．４．７．８ ８５

，

７１０．９８ ２

，

８９０．７２

负债合计

２１７

，

６３７．５０ ２

，

６１１

，

４３８．１６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６．４．７．９ ４８

，

６９４

，

９２２．７１ １２３

，

１６８

，

２８７．４４

未分配利润

６．４．７．１０ １

，

６９６

，

５１２．２６ ６０６

，

８１４．８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０

，

３９１

，

４３４．９７ １２３

，

７７５

，

１０２．３１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５０

，

６０９

，

０７２．４７ １２６

，

３８６

，

５４０．４７

注：

１

、报告截止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恒越核心精选混合

Ａ

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３４８

元，基金份额总额

４８

，

４３１

，

５９２．４

份；恒越核心精选混合

Ｃ

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４１０

元，基金份额总额

２６３

，

３３０．３１

份。恒越核心精选份额总额

合计为

４８

，

６９４

，

９２２．７１

份；

２

、银行存款

４９７

，

２６８．１７

元，包括了本基金存放于托管银行账户内的存款

１３５

，

１０３．９４

元和基金结算机构

的证券账户内的存款

３６２

，

１６４．２３

元。

６．２

利润表

会计主体：恒越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号

本期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一、收入

４

，

２６９

，

３９７．００ －

１．

利息收入

４５５

，

６０４．７２ －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６．４．７．１１ ４９

，

３３８．０３ －

债券利息收入

１６３

，

９５１．７０ －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２４２

，

３１４．９９ －

其他利息收入

－ －

２．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填列）

５

，

１６４

，

２４２．３９ －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６．４．７．１２ ４

，

９１６

，

９５８．７０ －

基金投资收益

－ －

债券投资收益

６．４．７．１３ －７５

，

５５８．７０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６．４．７．１３．５ － －

贵金属投资收益

６．４．７．１４ － －

衍生工具收益

６．４．７．１５ － －

股利收益

６．４．７．１６ ３２２

，

８４２．３９ －

３．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６．４．７．１７ －１

，

６５９

，

０４４．８８ －

４．

汇兑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５．

其他收入（损失以“

－

”号填列）

６．４．７．１８ ３０８

，

５９４．７７ －

减：二、费用

９０８

，

７７４．６４ －

１．

管理人报酬

６．４．１０．２．１ ４４７

，

８６２．８４ －

２．

托管费

６．４．１０．２．２ ２９

，

８５７．４８ －

３．

销售服务费

６．４．１０．２．３ １１２．８７ －

４．

交易费用

６．４．７．１９ ３４８

，

９７８．７４ －

５．

利息支出

－ －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 －

６．

税金及附加

８１

，

９６２．７１ －

７．

其他费用

６．４．７．２０ － －

三、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３

，

３６０

，

６２２．３６ －

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３

，

３６０

，

６２２．３６ －

注：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无上年度同期对比数据。

６．３

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变动表

会计主体：恒越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１２３

，

１６８

，

２８７．４４ ６０６

，

８１４．８７ １２３

，

７７５

，

１０２．３１

二、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

变动数（本期利润）

－ ３

，

３６０

，

６２２．３６ ３

，

３６０

，

６２２．３６

三、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

净值变动数

（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７４

，

４７３

，

３６４．７３ －２

，

２７０

，

９２４．９７ －７６

，

７４４

，

２８９．７０

其中：

１．

基金申购款

２４

，

９７９

，

０１０．４４ １

，

０９８

，

６８７．７８ ２６

，

０７７

，

６９８．２２

２．

基金赎回款

－９９

，

４５２

，

３７５．１７ －３

，

３６９

，

６１２．７５ －１０２

，

８２１

，

９８７．９２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４８

，

６９４

，

９２２．７１ １

，

６９６

，

５１２．２６ ５０

，

３９１

，

４３４．９７

项目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所附附注为本会计报表的组成部分。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无上年度同期对比数据。

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本报告

６．１

至

６．４

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

黄鹏

＿＿＿＿＿＿ ＿＿＿＿＿＿

黄鹏

＿＿＿＿＿＿ ＿＿＿＿

张金华

＿＿＿＿

基金管理人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６．４

报表附注

６．４．１

基金基本情况

恒越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１２１４

号文《关于准予恒越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核准，由恒越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恒越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负责公开募集。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存续期限不定，首次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人民

币

２８８

，

５８６

，

４７９．８３

元，业经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１８

）第

０７２７

号验资

报告予以验证。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恒越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正

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２８８

，

５８６

，

４７９．８３

份基金份额。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恒越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恒越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根据认购

／

申购、销售服务费用等收取方式

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在投资人认购

／

申购时收取前端认购

／

申购费用的基金份额，在赎回时

根据持有期限收取赎回费，且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

Ａ

类基金份额； 在投

资者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在赎回时跟据持有期限收取赎回费用，且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

费的基金份额称为

Ｃ

类基金份额。本基金

Ａ

类、

Ｂ

类、

Ｃ

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代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恒越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主要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主板、中小板、

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等）、港股通标的股票、债券（包括国内依法发行和上市交易的

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次级债券、政府支持

机构债、政府支持债券、地方政府债、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可转换债券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债

券）、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权证、

股指期货以及经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本基金投资于股票的

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６０％－９５％

，投资于港股通标的股票的比例不得超过股票资产的

５０％

。本基金每个交易日

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保持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

等）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收益率

×５５％＋

中证香港

１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２０％＋

中债总全价指数收益率

×２５％

。

本财务报表由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恒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批准报出。

６．４．２

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的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及以后期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各项具

体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ＸＢＲＬ

模板

第

３

号〈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国基金业协会”）颁布的《证券投

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恒越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和在财务报表附注

６．４．４

所列示

的中国证监会、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有关规定及允许的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编制。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

６．４．３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声明

本基金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

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期间的经营成果和基金净值变动情况等有关信息。

６．４．４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

６．４．５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６．４．５．１

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发生会计政策变更。

６．４．５．２

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６．４．５．３

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基金在本报告期间无须说明的会计差错更正。

６．４．６

税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４

］

８１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５

］

１０１

号《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６

］

３６

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６

］

４６

号《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金融业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６

］

７０

号《关于金融机构同业往来等增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财税［

２０１６

］

１２７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

于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６

］

１４０

号《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

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７

］

２

号《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政策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财税［

２０１７

］

５６

号《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７

］

９０

号《关于租入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

扣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及其他相关财税法规和实务操作，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

１

） 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资管产品管理

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３％

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转让收入免征增值税，对国债、地方政府债以及金融

同业往来利息收入亦免征增值税。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提供的贷款服务，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产生

的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为销售额。

（

２

） 对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

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

３

） 对基金取得的企业债券利息收入，应由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支付利息时代扣代缴

２０％

的个人

所得税。对基金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基金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按照上述规定计

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继续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

所得统一适用

２０％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对基金通过沪港通

／

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

Ｈ

股取得的股息红利，

Ｈ

股公司应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提出申请，由中国结算向

Ｈ

股公司提供内地个人投资者名册，

Ｈ

股公司

按照

２０％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 基金通过沪港通

／

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的非

Ｈ

股取得的股息红利，

由中国结算按照

２０％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

（

４

） 基金卖出股票按

０．１％

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买入股票不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基金通过沪

港通

／

深港通买卖、继承、赠与联交所上市股票，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税法规定缴纳印花税。

（

５

） 本基金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等税费按照实际缴纳增值税额的适用比

例计算缴纳。

６．４．７

关联方关系

６．４．７．１

本报告期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６．４．７．２

本报告期与基金发生关联交易的各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恒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恒越基金”） 基金管理人、注册登记机构、基金销售机构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 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

李曙军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江苏今创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上海恒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上海恒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上海恒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上海恒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上海恒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注：以下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６．４．８

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６．４．８．１

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无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６．４．８．２

关联方报酬

６．４．８．２．１

基金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管理费

４４７

，

８６２．８４ －

其中：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

２３３

，

９１６．７０ －

注：

１

、支付基金管理人恒越基金的管理人报酬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１．５０％

的年费率计提，逐日累计至

每月月底，按月支付。其计算公式为：

日管理人报酬

＝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Ｘ １．５０％／

当年天数。

２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无上年度同期对比数据。

６．４．８．２．２

基金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托管费

２９

，

８５７．４８ －

注：

１

、支付基金托管人宁波银行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０．１０％

的年费率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

月底，按月支付。其计算公式为：

日托管费

＝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Ｘ ０．１０％／

当年天数。

２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无上年度同期对比数据。

６．４．８．２．３

销售服务费

单位：人民币元

获得销售服务费的

各关联方名称

本期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恒越核心精选混合

Ａ

恒越核心精选混合

Ｃ

合计

恒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１２．８７ １１２．８７

合计

－ １１２．８７ １１２．８７

注：

１

、

Ｃ

级基金份额支付的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Ｃ

级基金资产净值

×０．２０％

的年费率计提，逐日累计至每

月月底，按月支付。其计算公式为：

Ｃ

级基金日销售服务费

＝

前一日

Ｃ

级基金基金资产净值

×０．２０％／

当年天数。

２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无上年度同期对比数据。

６．４．８．３

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无与关联方进行的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６．４．８．４

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６．４．８．４．１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注：基金管理人本报告期内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６．４．８．４．２

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有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

６．４．８．５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名称

本期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３５

，

１０３．９４ ８

，

６１０．５８ － －

注：

１．

本基金的银行存款由基金托管人宁波银行保管，按银行同业利率计息。

２．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无上年度同期对比数据。

６．４．８．６

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在承销期内直接购入关联方承销证券。

６．４．８．７

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无其他关联方交易事项。

６．４．９

期末（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６．４．９．１

因认购新发

／

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６．４．９．１．１

受限证券类别：股票

证券

代码

证券

名称

成功

认购日

可流通

日

流通受限

类型

认购

价格

期末估值

单价

数量

（单位：股）

期末

成本总额

期末估值总额 备注

６０１２３６

红塔证

券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５

日

新股流通

受限

３．４６ ３．４６ ９

，

７８９ ３３

，

８６９．９４ ３３

，

８６９．９４ －

６．４．９．２

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６．４．９．３

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６．４．９．３．１

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因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款余额。

６．４．９．３．２

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因从事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款余额。

６．４．１０

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

１

）公允价值

（

ａ

）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所属的层次，由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输入值所属的最低层次决

定：

第一层次：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

第二层次：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

第三层次：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

（

ｂ

） 持续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

ｉ

） 各层次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中属于第一层次

的余额为

３５

，

４７０

，

７６３．７２

元，属于第二层次的余额为

３

，

０６４

，

１６９．９４

元，无属于第三层次的余额。

（

ｉｉ

） 公允价值所属层次间的重大变动

本基金以导致各层次之间转换的事项发生日为确认各层次之间转换的时点。

对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若出现重大事项停牌、交易不活跃（包括涨跌停时的交易不活跃）、

或属于非公开发行等情况，本基金不会于停牌日至交易恢复活跃日期间、交易不活跃期间及限售期间将相

关股票和债券的公允价值列入第一层次；并根据估值调整中采用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对于公允价值的影响程

度，确定相关股票和债券公允价值应属第二层次还是第三层次。

（

ｃ

） 非持续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基金未持有非持续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ｄ

）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主要包括应收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其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相差

很小。

（

２

）其他

除公允价值外，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说明的其他重要事项。

§７

投资组合报告

７．１

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３５

，

３３８

，

８４４．４４ ６９．８３

其中：股票

３５

，

３３８

，

８４４．４４ ６９．８３

３

固定收益投资

３

，

５９５

，

６５０．４０ ７．１０

其中：债券

３

，

５９５

，

６５０．４０ ７．１０

６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１１．００ ２１．７４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４９７

，

２６８．１７ ０．９８

８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７７

，

２９８．４６ ０．３５

９

合计

５０

，

６０９

，

０７２．４７ １００．００

注：本基金通过深港通交易机制投资的港股公允价值为

４

，

６３９

，

４６０．００

元，占资产净值比例为

９．２１％

。

７．２

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７．２．１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Ｂ

采矿业

３３

，

５４７．５０ ０．０７

Ｃ

制造业

１５

，

６１３

，

９８１．９６ ３０．９９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

，

２８５

，

７６３．０４ ６．５２

Ｊ

金融业

６

，

５２５

，

６６１．９４ １２．９５

Ｋ

房地产业

１

，

６６５

，

７３０．００ ３．３１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

，

８０３

，

７００．００ ５．５６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７７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３

合计

３０

，

６９９

，

３８４．４４ ６０．９２

７．２．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人民币）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基础材料

１

，

６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２

Ｂ

消费者非必需品

１

，

４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１

Ｃ

消费者常用品

－ －

Ｄ

能源

８６３

，

４６０．００ １．７１

Ｅ

金融

－ －

Ｆ

医疗保健

－ －

Ｇ

工业

－ －

Ｈ

信息技术

－ －

Ｉ

电信服务

－ －

Ｊ

公用事业

－ －

Ｋ

房地产

６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７

合计

４

，

６３９

，

４６０．００ ９．２１

注：以上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

ＧＩＣＳ

）。

７．３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１３９８

工商银行

６０４

，

８００ ３

，

５６２

，

２７２．００ ７．０７

２ ６００４０６

国电南瑞

１７５

，

０００ ３

，

２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６．４７

３ ００２００７

华兰生物

９７

，

７４９ ２

，

９８０

，

３６７．０１ ５．９１

４ ００２０２７

分众传媒

５３０

，

０００ ２

，

８０３

，

７００．００ ５．５６

５ ００２００８

大族激光

７０

，

０００ ２

，

４０６

，

６００．００ ４．７８

６ ６００６９０

海尔智家

１１０

，

０００ １

，

９０１

，

９００．００ ３．７７

７ ３００４５０

先导智能

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

８ ６０３３０５

旭升股份

７０

，

０００ １

，

６７３

，

７００．００ ３．３２

９ ００１９７９

招商蛇口

７９

，

７００ １

，

６６５

，

７３０．００ ３．３１

１０ ６００１０４

上汽集团

６５

，

０００ １

，

６５７

，

５００．００ ３．２９

注：投资者欲了解本报告期末基金投资的所有股票明细，应阅读登载于管理人网站的半年度报告正文。

７．４

报告期内股票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７．４．１

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

２％

或前

２０

名的股票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本期累计买入金额

占期初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０２０２７

分众传媒

５

，

４８３

，

６１７．００ ４．４３

２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４

，

９１０

，

９７０．７４ ３．９７

３ ６０００６８

葛洲坝

４

，

７９５

，

３０９．３１ ３．８７

４ ６０１８８８

中国国旅

４

，

５５５

，

７８７．００ ３．６８

５ ００２４１５

海康威视

４

，

１８１

，

７１８．２６ ３．３８

６ ００２００７

华兰生物

３

，

６６８

，

０５０．１２ ２．９６

７ ６００１０４

上汽集团

３

，

５７７

，

７１８．００ ２．８９

８ ６００４０６

国电南瑞

３

，

５１６

，

１９３．４９ ２．８４

９ ６０１３９８

工商银行

３

，

５０３

，

４５２．００ ２．８３

１０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３

，

４０２

，

６６６．００ ２．７５

１１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３

，

２３３

，

９６１．００ ２．６１

１２ ６０１９３９

建设银行

２

，

９４２

，

９７３．００ ２．３８

１３ ００２００８

大族激光

２

，

８４９

，

５３６．００ ２．３０

１４ ００２５７２

索 菲 亚

２

，

７８７

，

４１９．３０ ２．２５

１５ ６００２７６

恒瑞医药

２

，

６７１

，

３５０．００ ２．１６

１６ ３００２０３

聚光科技

２

，

６５５

，

６４５．００ ２．１５

１７ ００２１７９

中航光电

２

，

６５１

，

８３８．００ ２．１４

１８ ３００１２４

汇川技术

２

，

５８２

，

６７６．００ ２．０９

１９ ００２３１３

日海智能

２

，

３６８

，

９６７．００ １．９１

２０ ６０３３０５

旭升股份

２

，

１６０

，

２５３．００ １．７５

７．４．２

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

２％

或前

２０

名的股票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本期累计卖出金额

占期初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１８８８

中国国旅

５

，

７０１

，

３１９．５５ ４．６１

２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５

，

４７５

，

００９．５０ ４．４２

３ ６０００６８

葛洲坝

５

，

３７８

，

７９３．４１ ４．３５

４ ００２４１５

海康威视

４

，

１５８

，

８４８．００ ３．３６

５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３

，

９５５

，

４１５．９０ ３．２０

６ ６０１９３９

建设银行

３

，

２９０

，

８５０．００ ２．６６

７ ６００２７６

恒瑞医药

３

，

１３９

，

６０６．６０ ２．５４

８ ００２１７９

中航光电

２

，

９４２

，

５７５．０３ ２．３８

９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２

，

９１２

，

９６０．００ ２．３５

１０ ００２５７２

索 菲 亚

２

，

８６２

，

０８４．３１ ２．３１

１１ ３００２０３

聚光科技

２

，

７４６

，

２６９．０２ ２．２２

１２ ３００１２４

汇川技术

２

，

４１８

，

６３８．００ １．９５

１３ ００２４７５

立讯精密

２

，

３０１

，

０６９．８５ １．８６

１４ ００２３１３

日海智能

２

，

０９７

，

６２０．８２ １．６９

１５ ３０００１２

华测检测

２

，

０７６

，

８８７．００ １．６８

１６ ６０１６３６

旗滨集团

２

，

０４９

，

４２７．００ １．６６

１７ ６００１０４

上汽集团

２

，

０４６

，

５３５．００ １．６５

１８ ０００３３３

美的集团

２

，

０２０

，

８５７．００ １．６３

１９ ０００８９５

双汇发展

１

，

９５３

，

９５６．２７ １．５８

２０ ００２８５９

洁美科技

１

，

９３５

，

２９７．００ １．５６

７．４．３

买入股票的成本总额及卖出股票的收入总额

单位：人民币元

买入股票成本（成交）总额

１４４

，

３９２

，

４９８．７０

卖出股票收入（成交）总额

１１７

，

１７９

，

２９９．６８

注：“买入股票成本（成交）总额”和“卖出股票收入（成交）总额”按买卖成交金额（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

量）填列，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７．５

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３

金融债券

３

，

５９５

，

６５０．４０ ７．１４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３

，

５９５

，

６５０．４０ ７．１４

１０

合计

３

，

５９５

，

６５０．４０ ７．１４

７．６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０８６０３

国开

１８０４ ２５

，

８４０ ２

，

５８５

，

５５０．４０ ５．１３

２ １０８６０２

国开

１７０４ １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１０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７．７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７．９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７．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７．１０．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指期货。

７．１０．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在进行股指期货投资时，将根据风险管理原则，以套期保值为主要目的。通过对证券市场和期货

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结合股指期货的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的估值水平，采用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合约品

种，与现货资产进行匹配，通过多头或空头套期保值等策略进行套期保值操作，以达到降低投资组合整体风

险的目的。

本基金还将充分考虑股指期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性特征，运用股指期货对冲市场系统性风险、大

额申购赎回等特殊情形下的流动性风险。

７．１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７．１１．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此类操作。

７．１１．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７．１１．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此类操作。

７．１２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７．１２．１

基金投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处罚的

投资决策程序说明

根据公开市场信息，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内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

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７．１２．２

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投资决策程序说明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７．１２．３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３

应收股利

１０４

，

３０８．００

４

应收利息

７２

，

９９０．４６

９

合计

１７７

，

２９８．４６

７．１２．４

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７．１２．５

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未持有流通受限的股票。

７．１２．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因四舍五入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市值占净值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存在尾差。

§８

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

８．１

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份

份额级别

持有人户数

（户）

户均持有的基金份

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恒 越 核 心

精选混合

Ａ

６７５ ７１

，

７５０．５１ ２１

，

７９３

，

８５９．６２ ４５．００％ ２６

，

６３７

，

７３２．７８ ５５．００％

恒 越 核 心

精选混合

Ｃ

１４ １８

，

８０９．３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６３

，

３３０．３１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６８９ ７０

，

６７４．７８ ２１

，

７９３

，

８５９．６２ ４４．７６％ ２６

，

９０１

，

０６３．０９ ５５．２４％

８．２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项目 份额级别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

恒越核心精选混

合

Ａ

５１３

，

１２９．６６ １．０５３８％

恒越核心精选混

合

Ｃ

８６

，

２３７．２３ ０．１７７１％

合计

５９９

，

３６６．８９ １．２３０９％

８．３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份额总量区间的情况

项目 份额级别 持有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

门负责人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恒越核心精选混合

Ａ １０－５０

恒越核心精选混合

Ｃ ０

合计

１０－５０

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恒越核心精选混合

Ａ ０－１０

恒越核心精选混合

Ｃ ０

合计

０－１０

§９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恒越核心精选混合

Ａ

恒越核心精选混合

Ｃ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基金份额总额

２８８

，

５８６

，

４７９．８３ －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１２３

，

１６８

，

２８７．４４ －

本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２４

，

４７０

，

１４８．５９ ５０８

，

８６１．８５

减：本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９９

，

２０６

，

８４３．６３ ２４５

，

５３１．５４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４８

，

４３１

，

５９２．４０ ２６３

，

３３０．３１

§１０

重大事件揭示

１０．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本报告期内未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１０．２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本基金管理人法定代表人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由总经理

ＢＩ ＧＵＯＱＩＡＮＧ

变更为董事长黄鹏先生。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本基金管理人总经理

ＢＩ ＧＵＯＱＩＡＮＧ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免职，由董事长黄鹏先生代行总经理职务。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未发生重大人事变动。

１０．３

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本报告期内未发生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１０．４

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策略未发生改变。

１０．５

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管理人聘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事务所为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１０．６

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报告期内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恒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责令本公

司进行为期

３

个月的整改，整改期间暂停受理及审核本公司公募基金产品募集申请。公司高度重视，制定相关整改措施，目前整改正在持续进行

中。

除此以外，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受监管部门稽查或处罚的情形。

１０．７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１０．７．１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元数

量

股票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金

备注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

成交总额的比例

佣金

占当期佣金

总量的比例

广发证券

２ ２６１

，

１０２

，

６９５．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７

，

００４．６６ １００．００％ －

１０．７．２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债券交易 债券回购交易 权证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成交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回

购

成交总额的比

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权证

成交总额的比

例

广发证券

２５

，

３５１

，

５８７．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１

，

５５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１１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１１．１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２０％

的情况

投资者类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号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

到或者超过

２０％

的时间

区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回

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比

机构

１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

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００ １２

，

９７８

，

２３４．８２ ０．００ １２

，

９７８

，

２３４．８２ ２６．６５％

２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

日

０．００ ８

，

４８８

，

３６１．４８ ０．００ ８

，

４８８

，

３６１．４８ １７．４３％

个人

－ － － － － － －

产品特有风险

１

、持有人大会投票权集中的风险

当基金份额集中度较高时，少数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占比较高，其在召开持有人大会并对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时可能拥有

较大话语权。

２

、巨额赎回的风险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较高的投资者大量赎回时，更容易触发巨额赎回条款，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可能无法及时赎回所持有的全部基金份额。

３

、基金规模较小导致的风险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较高的投资者集中赎回后，可能导致基金规模较小，基金持续稳定运作可能面临一定困难。本基金管理人将继续勤勉尽

责，执行相关投资策略，力争实现投资目标。

４

、基金净值大幅波动的风险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较高的投资者大额赎回时，基金管理人进行基金财产变现可能会对基金资产净值造成较大波动。

５

、提前终止基金合同的风险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较高的投资者集中赎回后，可能导致在其赎回后本基金资产规模长期低于

５０００

万元，进而可能导致本基金终止、转换运

作方式或与其他基金合并。

１１．２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报告期内，本基金存在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基金

资产净值低于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情况，截至报告期末，基金资产净值恢复至

５

，

０００

万元以上。

恒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恒越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摘要

半年度

2019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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